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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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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  聲 請 人 劉 錦 德  

~ ~ ~  劉偉样

代 理 人  李念祖律師 

劉昌坪律師 

陳毓芬律師

壹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

一 、請 大 院 惠 予 作 成 解 釋 文 如 下 ：

厂 依 憲 法 第 1 4 3條 笫 1 項 規 定 ，人民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之制度保

障 ，國家倘欲取得人民所有之土地，必 頻 符 合 以 下 要 件 ：僅限於公用微 

收或重大公益之必要目的，並應按照市償給予補儐，且國家徵收土地， 

若有来予使用或使用不合徵收目的之情形，即應將所徵收之土地返還土 

地 所 有 權 人 ，以避免徵收之浮濫。尤 其 ，參 照 本 院 釋 字 第 7 4 3 號解釋意 

旨 ，國家並不因徵收土地，即取得一般土地所有權人之相同地位，其受 

有應按徵收計畫使用土地之屐格限制，否則即喪失持有土地之正當性， 

自無從就錯誤徵收取得之土地，雄 續 自 由 使 用 之 ，此際國家就徵收取得 

之土地自負有返還義務，此即人民依土地法第2 1 9條 第 1 項規定所享有 

之土地收回諳求權，業為本院釋字第 2 3 6 號解釋意旨闡釋在案。是法律 

之制度設计倘欲解免國家之返還義務，對於人民之土地收回權加諸『諳 

求權時效』之 限 制 ，則基於正當行政程序之要求，國家對原土地所有權 

人 自 j 有 『告知義務』 ，除於聲請收回事由發生時，應主動通知土地所 

有權人得行使土地收回權外，於土地收回權之請求權時效屆至前，國家 

亦須適時告知土地所有權人土地之使用狀況，使土地所有權人得獲取充 

分 之 資 訊 ，以判斷是否行使請求收回土地之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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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，憲法第 15條定有明文。國家因公用或其他 

公益目的之必要，雖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，惟對被徵收財產之權利人 

而 言 ，係為公共利益所受之特別犧牲，國家除應儘速給予合理、相當之 

補 償 ，以填補其財產權被剝奪或其權能受限制之損失外（本院釋字第400 

號 、第 42 5號 、第 5 1 6號 、第 57 9號 、第 65 2號 、第 7 3 1號解釋參照） ， 

倘於完成土地徵收後，發生閒置土地而来予利用、未依計畫完全利用， 

或来依原定徵收目的使用土地之情形，顯示原本之土地徵收並無必要， 

則國家應即回復原狀，返還其錯誤徵收之土地，亦即原土地所有權人應 

有權請求收回土地，以回復其原遭國家強制剝奪之財產權，此乃為防止 

徵收之浮濫，或任意通延興辦公共事業，所赋予原土地所有禮人之土地 

收回請求栊，以貫撤憲法保障人民私有土地播益之意旨（本院釋字第236 

號及笫 53 4號解釋參照） 。

現行土地法第2 1 9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『私有土地經徵收後，有左列情 

形 之 一 者 ，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一年之次日起五 

年 内 ，向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 ）地政機關聲請照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： 

一 、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一年，未依徵收計晝開始使用者。二 、未依 

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。』雖賦予原土地所有權人於5 年期間 内 ， 

就其所有之土地，經國家徵收卻未受充分利用或未依照原定徵收目的所 

使用之情形，有聲請照原價收回之權利，惟私人土地一旦經國家徵收， 

此後之實際使用狀況已非原土地所有權人所得掌握，原土地所有權人實 

無從得知上開聲請事由是否發生，土地法第2 1 9條 笫 1 項未定有應主動 

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之規定，封人民之收回土地請求權之保障明顯不 

足 ；此 外 ，於土地收回期限屆至前，土地法笫2 1 9條 第 1 項未定有機關 

須定期告知原土地所有權人土地使用狀況之規定，亦缺乏足使原土地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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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 柑 人 盼 解 該 土 地 估 用 狀 況 之 資 訊 公 關 機 制 ，诰成原土地所有雅人夫能 

满 知充，分 之 資 訊 ，無 以 剌 斷 得 否 整 諸 收 回 土 地 。

尤 其 ，依都市計晝法徵收之公共設施保留地，倘未依核准計晝期限 

使 用 ，原土地所有權人聲請收回土地之5 年 期 限 ，固自該使用期限屆滿 

之次日起算5 年 （内政部民國8 4年 9 月 2 6 曰台(84)内地字第8488181號 

函釋意旨參照） ，惟因未定有於核准計畫使用期限屆滿後，須主動告知 

原土地所有權人土地使用狀況之規定，造成原土地所有權人因主張權利 

之音訊缺乏，致夫能及時•向原徵收機關磬請收回土地，亟县發生人民接 

出聲諳已逾越5 年收回期限之情形，使土地法笫 2 1 9條條文笫 1 項规定 

形 同 虛 設 |不符合憲法所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 C本院釋字笫7 3 1號解釋 

參照） ，亦未貫撤憲法所要求財產權所應受到之屐格程序保陳（本院釋 

丰 笛 4 0 9號 及 第 40 0及 6 5 2號解釋參照），明顯牴觸憲法第15條保障人 

民財產權之意旨，相關機關應儘速檢討修正，制訂適當之規範，以符憲 

法 意 旨 。 ，

土地法第 2 1 9 條規定於依本解釋完成修法前，相關機關及法院受理 

相關案件時，應依本解釋為合乎本解釋意旨之處分或裁判，聲請人並得 

依本院釋字第17 7號 、第 185號 、第 19 3號 ，及 第 72 5號解釋意旨，就 

所受確定判決聲請再審，以資救濟。」

貳 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暨所涉及之憲法條文 

一 、 本案事實經過

(一）緣改制前高雄縣政府（於民國 (下同 )99年1 2月 2 5 曰改制為高雄市 

政府）為辦理高雄縣仁武鄉都市計晝文小(一)用地，報經臺灣省政 

府 以 7 7 年 9 月 7 日7 7府地四字第155871號函核准徵收聲請人劉 

錦德、劉偉祥（原土地所有權人劉錦清之繼承人）等 2 人（下稱「聲 

請人等」）原有坐落前高雄縣〇 〇,鄉 0 0 段 Q 〇地號土地（下稱「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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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土地」，聲請人等之應有部分各為二分之一），並由改制前高雄縣 

政府以 7 8年 3 月 1 日 （7 8 ) 府地權字第25978號公告徵收，公告 

期間自7 8 年 3 月 2 曰起至同年月3 1 曰 止 （聲 證 1 號）。

(二） 嗣聲請人等於100年 12月 2 0 曰以本件有逾徵收計畫使用期限而未 

使用系爭土地，且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之情形，而依土 

地法第219條 、都市計畫法第8 3條及土地徵收條例第9 條之規定’ 

向高雄市政府聲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系爭土地；高雄市政府以 

聲請人已逾法定聲請期限，報經内政部（即該案之原處分機關）以 

101年 3 月 5 日臺内地字第1010108650號 函 （即該案之原處分， 

聲證 2 號 ）否准聲請人等之聲請。

(三） 聲請人等不服，循序提起行政訴訟，惟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以101 

年度訴字第39 9號判決驳回聲請人之請求（聲證 3 號），其判決理 

由略以：

1 . 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6 1條規定：「本條例施行前公告徵收之土地， 

其申請收回，仍依施行前之規定辦理。j 因系爭土地之徵收， 

發生在土地徵收條例8 9年 2 月 2 日制定公布之前，故不適用土 

地徵收條例第9 條有關收回徵收土地之規定。

2 .  因原土地所有權人於需地機關未依照核准之計畫期限使用土 

地 ，請求按徵收價格收回被徵收之土地，都市計晝法第8 3條就 

聲請收回徵收土地之請求期間並無特別'規定，故認應依普通法 

之規定辦理，回歸適用土地法第219條 第 1 項 ：「私有土地經微 

收 後 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原土地所有獾人得於徵收補償發給 

完竣屆滿一年之次日起五年内，向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 ）地政 

機 M 聲請照徵收償額收回其土地：一 、徵收捕償發給完竣屆滿 

一 年 ，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。二 、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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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使用 者 。，之 規 定 ，即聲請收回期間應為5 年 。

3•按内政部8 4年 9 月 2 6 日台(84)内地字第8488181號函釋意旨： 

「依都市計畫法徵收之公共設施保留地，不依照核准計畫期限 

使 用 ，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收回其土地之聲請期限，自該使用期 

限屆滿之次日起算 5年》 !(聲證 4 號 )聲請收回期間之計算， 

依都市計畫法第8 3條 第 2 項文義之當然解釋，應係自核准之計 

書期限屆滿次日起算5 年 。

4 . 惟 查 ，系举土地之徵收土地計書書裁明興辨事業計畫進度自77 

年 9 月 6 日起至8 9 年 9 月 5 日止，是聲請人等本應於8 9年 9 

月 6 日起算之5 年 内 （即 9 4年 9 月 5 日前）聲請照償收回系爭 

土 地 ，卻 遲 至 1 0 0年 1 2 月 2 0 日方提出聲請，故認該件聲請已

逾法定聲請收回土地之期限，與土地法第2 1 9 條及都市計畫法 

第 8 3條規定不符，因而驳回聲請人等之請求。該案嗣經最高行 

政法院維持原審判決，以 1 0 2年度裁字第6 4 2號 裁 定 （聲 證 5 

號 ）駁回聲請人等之上訴而告確定。

(四）高雄高箄行政法院判決所適用之土地法第219條規定，就經徵收之 

土 地 ，有逾徵收計畫使用期限而未使用系爭土地，且未依核准徵收 

原定興辦事業使用之情事，雖賦予原土地所有權人有聲諳收回之請 

求椹，卻来定有應主動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得聲請收回之規定；另 

外 ，於土地收回期限屆至前，土地法第21 9條 第 1 項未定有應適時 

告知廉土地所有權人土地使用狀況之規定，亦缺乏相關之資訊公開 

機制之設計，然因原土地所有權人於土地徵收後，實難獲知系爭土 

地利用狀況等相關資訊，因此亟易發生聲請時已逾越5 年之法定聲 

請收回土地期限，而未能及時向原徵收機關請求收回土地之情形， 

致土地法第219條 第 1 項規定形同虚設，明顯違反憲法之正當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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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 序 ，亦與憲法對於財產權之嚴格程序保障要求不符，聲請人爰依 

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之規定，提起本件聲 

請 ，懇 請 大 院 惠 予 解 釋 。

二 、所涉憲法、法律及命令條文：

(一） 本件所涉及之憲法條文為第15條 ：「人民之生存權、工作權及財產 

權 ，應予保障。」憲法第143條 第 1 項 ：「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 

有 權 ，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。私有土地應照價納稅，政府並得 

照價收買。」

(二 ） 本件所涉及之法律條文為土地法第219條 第 1 項 ：「私有土地經徵 

收 後 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發給完 

竣屆滿一年之次日起五年内，向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 ）地政機關 

聲請照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：一 、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一年， 

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。二 、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 

者 。」

(三） 本 件 並 涉 及 大 院 釋 字 第 7 3 1 號解釋所揭示受告知權之正當行政 

程 序 ，及 大 院 釋 字 第 652號解釋所揭示財產權之程序保障功能。

參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

一 、程序事項：

按 ，人民、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 

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 

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•得聲請解釋憲法， 大院大法官審理 

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定有明 文 。本件聲請人等，因上地洼 

第 2 1 9條 第 1 項未規定機關於收回期限屆至前，就其所徵收土地 

之利用狀況須定期告知原土地所有權人，亦未規定相應之資訊公 

開機 制 ，因此無從獲知土地徵收後之實際利用狀況，致聲請人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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遭内政部以提出收回土地之聲請時已逾越土地法第2 1 9條 第 1 項 

規 定 之 5 年期限為由，驳回聲請。聲請人等雖認為前開規定未保 

障人民之受告知權，與憲法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不符，並未貫徹 

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，而循法定程序提起行政訴訟尋求救 

濟 ，惟業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39 9號判決駁回（參 

聲 證 3 號 ） ，並經最高法院10 2年度裁字第6 4 2號裁定驳回聲請 

人等之上訴而告確定（參 聲 證 5 號 ） 。聲請人等自得依大院大  

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，以確定終局判決所適 

用之法律牴觸憲法，向 大 院 聲 請 解 釋 ，以維權益。

二 、實體部分：

(一）土地徵收不僅涉及人民財產權之剝奪，亦攸關人民生存權及人 

格權之實現，國家非不得已不得為之外，對於不符徵收必要性 

之土地更負有回復原狀之「返還義務」，此即土地所有權人之 

「土地收回請求權」，以杜絕徵收之浮濫：

1 . 依 憲 法 第 143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「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 

權 ，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。私有土地應照價納稅，政府 

並得照價收買。」對於人民之土地所有權以法律加以限制 

應僅限於極其例外之情形，即於符合公用徵收或重大公益 

之必要目的，且給予相當補償之情形下，方得為之。根據 

大院釋字第 4 0 0 號解釋所明揭：「憲法第十五條關於人民 

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，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績狀態 

行使其自由使用、收益及處分之權能，並免於遭受公權力 

或第三人之侵害，俾能實現個人自由、發展人格及維護尊 

屋 。如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，國家機關雖得依法 

徵收人民之財產，但應給予相當之補償，方符憲法保障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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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權之意旨。」（聲 證 6 號 ）可 知 ，土地徵收不僅關乎人 

民之財產權，同時攸關人民之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實現， 

除非有極重要之公益或公共目的之必要性，國家不得輕易 

為 之 。

2. 土地法學者徐世榮教授即強調，「土地」不僅具備物質意 

義或經濟價值，同時包含個人對於「家」的主觀認同及人 

格 實 現 ，因此國家進行土地徵收，除了財產權的剝奪外， 

更重要的係同時破壞個人對「家」的想像，而對個人之生 

存權及人格權帶來嚴重侵害：「……土地的意涵是相當 t  

富 、多元及複雜，例 如 ，它可以是經濟生產要素、獲利的 

資 產 ；另一方面，它也可以被視之為是環境生態的永續資 

涿 ，是我們生存不可或缺的元素：但 是 ，更為重要的 ， i  

地是我們主觀認同的空間，它是我們安身立命的家，是我 

們心靈連結及依靠的處所，它除了是非當品外，更是我們 

的根與生 命 。基於 此 ，在財產栊考量之外，土地及房屋更 

是與生存椹與人格權緊密連結1無法分離"也就是說>個 

人的生存及人格是與其財產的擁有與自由支配使用，有著 

絕對的M係 ，因 此 ，對於財產栊的侵害》也就涉及了對於 

生存椹與人格權的剝耷。，(聲證 7 號 第 3 5 頁）

3. 大院黃茂榮前大法官於釋字第732號解釋之協同意見書 

中亦指出：「土地是人民一生可能擁有之最重要的財產， 

往往必須積數十年之努力工作，才可能購置。不但是其终 

可賴以為生活之中心，而且常是想傳諸於後代之生活記 

憶 。後來如果竟被徵收，鉗於大多數的土地所有權人，可 

謂是如遭晴天霹靂，打亂全盤之生活規劃。因為土地徵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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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結果剝奪人民對其土地之所有權，且相當全面深入地介 

入人民自由平等發展自己經濟的機會，故國家要徵收人民 

之 土 地 ，除必須有法律為其依據，且須確實為法律明文規 

定之目的而為徵收，再 者 ，此目的必須為『增進公共利益 

所必要』，而不得有假公濟私的情形，更不可如同兒戲， 

事後竟將徵收所得之土地，轉供原來徵收目的以外之用 

途 。 I (聲 證 8 號 ）

4 . 是 以 ，土地係人民之經濟、生活及情感重心之 所 倚 ，與人 

民之財產權、生存權及人格權甚為攸關，土地徵收既涉及 

該等基本權利之剝奪，自須受嚴格之限制，以事先有法律 

明 文 ，且為極重要之公益目的，而有徵收之必要，於給予 

相當之補償下，始得為之，此 黹 為 大 院 釋 字 第 4 0 0、425、 

5 1 6、6 5 2、及 7 3 2號解釋意旨闡釋在案•甚者，需用機關 

一旦微收土地後，即應依徵收計創使用土地，不得聞置不 

用 、不予充分利用，或作公用徵收目的以外之使用，否則 

即構成徵收之濫用，自應將錯誤徵收之土地返還原土地所 

有 權 人 。國家於此除所負回復原狀之返還義務，實即原土 

地所有權人就遭瀘權徽收之土地所享有之「土地收回請求 

權 i ，系爭收回土地之權利， 大院释字笫 2 3 6號解釋意 

旨巳予明確贵認：「土地徵收後，需用土地人，即應在一 

定 期 限 内 ，依照核准計劃實行使用，以防止徵收權之濫 

用 ，而保障人民私有土地權益。故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規 

定 ：『徵收私有土地後，不依核准計割使用，或於徵收完 

畢一年後不實行使用者，其原土地所有權人得照原徽收償 

額 收 回 其 土 地 广 」（聲 證 9 號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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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是為杜絕國家浮濫徵收，不僅要求機關事前就徵收計畫須 

予縝密擬定、嚴格遵守法定之徵收程序，甚 者 ，訂定事後 

監督措施或回復機制，使因錯誤徵收所造成之不當剝奪財 

產權之狀態得以回復原狀，更係防免國家進行不必要之土 

地徵收所不可或缺之一環。 大院劉鐵錚前大法官於釋字 

笫 23 6號解釋之不同意見書即指出土地法第2丨9條第1 項 

土地收回諳求椹之規定，即榇& 格管制國家徵收，硪保憲 

法保陳人民私有土地之意旨，所必要之事後監督手段：「土 

地徵收對人民財產權影響極大，必須嚴格管制，方不易產 

生浪費土地資源、與民爭利及損害人民財產之結果，因 

此 ，土地法不僅在徵收前，對徵收之程序，有縝密之規定， 

即需由需用土地人擬具詳細徵收計劃書，並應附具徵收土 

地圊說及土地使用計劃書，報請行政院或省政府核准（第 

二二二條、第二二三條參照），且依土地法施行法第五十 

條 之 規 定 ，土地徵收計劃書應記明一定之事項，其中包 

括 ：被徵收土地之使用配置及舉辦事業所擬設計大概等， 

依同法第五十三條之規定，土地使用計劃圖如係興辦公共 

事業指建築地盤圊• • •；即於徵收土地後，復有笫二百 

十九條之規定：》•徵收私有土地後，不依核准计劃使用， 

或於徵收完畢一年後不實行使用者，其原土地所有權人得 

照原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 。』以為事後之監督，亦所以盡 

保障私人權益之所能》凡此均為調和私益與公益之立法表 

現 ，對人民財產權之維護與公益之增進，可說是兼籌並 

顧 。」（聲 證 10號 ）

6• 實 則 ，國家發動土地徵收必須有符合重大公益目的之必要

L92J47W3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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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 ，徐世榮教授即強調：「土地徵收一定要有其必要性， 

需用土地人必須提出非常明確的興辨事#計畫，及其需用 

土地的急迫性，並且所需土地應是要以其興辨事業之所需 

為 限 ，而不是视统的予以敘述。若以工業區及科學園區為

例 ，當我們的工業區及科學園區内都仍然有許多土地聞置 

時 ，再次的徵收私人土地來興辦工業區或科學園區即明顯 

違背了土地徵收所需的必要性原則。 、 (參聲證7 號第 33 

頁）是 以 ，土地一旦徵收完成後，不論係將徵收之土地予 

以閒置不用、未依徵收目的充分利用（土地法第219條第 

1 項 第 1 款參照），或未依徵收目的使用而移作他用（土地 

法 第 2 1 9條 第 1 項 第 2 款參照），均足顯示國家當時徵收 

土地並不具備重大公益之必要性，此際國家即無繼續持有 

該徵收土地之正當性可言，自應依土地法第219條 第 1 項 

規 定 ，將土地返還原土地所有權人，此時國家所負之返還 

義 務 ，即人民就徵收土地得享有之土地收回請求權°

7 . 尤 其 ，國家並不因徵收土地，即取得一般土地所有權人之 

相 同 地 位 ，其受有應按徵收計畫使用土地之嚴格限制，否 

則即喪失持有土地之正當性，此有釋字第74 3號解釋意旨 

可 資 參 照 :「主管機關依系爭規定一，按相關法律徵收人 

民土 地 ，雖因而取得土地所有權人之地位，然其與一般土 

地所有權人得自由使用、收 益 、處分及行使其他土地權利 

者並不全然相同。其徵收既係基於興建捷運系統之特定目 

的 ，主管機關自不得於同一計畫，持該徵收之土地，依系 

爭規定二辦理聯合開發，而為經濟利用，故自亦無由主管 

機關將該徵收之土地所有權移轉予第三人之餘地。如因情

Lg2M7Wj-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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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變更，主管機關擬依後續計畫辦理聯合開發，應依其時 

相關法律辦理。」（聱 證 11號 ）國家微收土地後予以閒置 

不 用 、来依徵收目的充分利用，或未依徵收目的使用而移 

作 他 用 ，均明顧係未依徵收計畫使用土地之錯誤微收，自 

不 得 「將錯就錯 I 繼讀持有因錯誤徵收取得之土地或自由 

使 用 之 ，而不予返還。實際上，亦唯有國家明確理解其就 

錯誤之徵收負有回復原狀或返還土地之義務時，始可能於 

發動土地徵收時，嚴守重大公益必要性之要求，故前述土 

地法第219條 笫 1 項規定之土地收回請求權可謂係防免國 

家進行浮濫徵收所不可或缺之監督及回復機制，對系爭權 

利亦應予認真之看待。

8 . 基此•法律之制度設計倘欲解免國家之返還義務，而對於 

人民之土地收回權加諸「請求權時效 i 之 限 制 ，使人民不 

得再就國家錯誤之徵收請求回復原狀，不得再主張收回土 

地 ，基於正當行政程序之要求，团家對原土地所有椹人自 

應 負 有 「告知義務 I ，除於聲請收回事由發生時，應主動 

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得行使土地收回權外，於土地收回權之 

請求權時效屆至前，國家亦須適時告知土地所有權人土地 

之使用狀況，使土地所有權人得獲取充分之資訊，以判斷 

是否行使請求收回土地之權利。

(二)土地法第219條第 1項未定有應主動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聲請 

收回土地之規定，對土地遭徵收人民之受告知權之保障明顯不 

足 ，不符憲法之正當行政程序之要求：

1• 按 ，憲法之正當行政程序，包括應確保利害關係人適時獲 

知相關資訊，使其得及時主張或維護權利，此即憲法正當

-12- L921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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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程序原則所保障當事人之「受告知權」 ，有 大 院 釋  

字 第 73 1號解釋意旨可資參照：「土地徵收條例（下稱系 

爭條例）之區段徵收，原土地所有權人得申請以徵收後可 

供建築之抵價地折算抵付補償費（系爭條例第三十九條第 

一項參照） ，該抵償地之抵付，自屬徵收補偾之方式 。！ 

申請發給抵谓地之申諳期限，涉及人民財產椹之限制，自 

應踐行正當之行政程序，包括應硇保利害關係人及時獲知 

相關資訊，俾得適時向主管機關主張或維護其權利……。」 

(聲 證 12號 ），此 外 ， 大院釋字第7 0 9號解釋亦闡明： 

「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内涵，應視所涉基本權之種 

類 、限制之強度及範圍、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、決定機關 

之功能合適性、有無替代程序或各項可能程序之成本等因 

素綜合考量，由立法者制定相應之法定程序（本院釋字第 

六八九號解釋參照） 。都市更新之實施，不僅攸關重要公 

益之達成，且嚴重影響眾多更新單元及其週邊土地、建築 

物所有權人之財產權及居住自由，並因其利害關係複雜， 

容易產生紛爭。為使主管機關於核准都市更新事業概要、 

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，能確實符合重要公益、比例原 

則及相關法律規定之要求，並促使人民積極參與，建立共 

識 ，以提高其接受度，本條例除應規定主管機關應設置公 

平 、專業及多元之適當組織以行審議外，並應按主管機關 

之 審 查 事 項 、處分之内容與效力、權利限制程度等之不 

同 ，規定應踐行之正當行政桎序•包括應規定確保利害關 

係人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性 ，及許其適時向主管機關以言 

詞或書面陳述意見，以主張戒維護其權 利 。 i ( 聲 證 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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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）

2 .  對 此 ， 大院湯德宗大法官於釋字第73 1號解釋之部分協 

同意見書乃進一步闡釋：「本席以為，本號解釋之貢獻乃 

在其明白釋示：『受告知视 ji (right to be infornictl)亦属憲 

法所要求之『正當法律程序 』 （ due process of law) (包含

『正 當 行 政 程 序  j (due process of administrative 

procedure) )之 内 涵 ！丨 (聲證 14號 ） ，並特別指出「受 

告 知 權 , 乃 「正當裎序 i 之核心概念 (參 聲 證 1 4 號 ） ， 

凡攸關權利行使之政府資訊，皆屬受告知權之保障範圍： 

「為使程序上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有效行使權利，應 

賦 予 其 人 『受告知權』 ;凡攸關其權利行使之資訊（含事 

實或公權力行使之決定），皆屈『受告知權』保障之範团 。 i 

(參 聲 證 14號 ）

3 .  此 外 ，權利之行使，倘設有聲請期限之限制者，尤應注意 

權利人究竟有無獲悉充分資訊之機會，而得合理期待其適 

時主張權 利 。尤其於資訊遗國家壟斷或偏在國家一方之情 

沉 下 ，更應強調權利 人 之 「受告知 權 ！，使其有獲取必要 

資訊之可能，否則無異於該權利之實質「剝 奪 i ，有關該 

權利行使之規定實際上形同虚 設 ：

( 1 )  大院林錫堯前大法官於釋字第7 3 1 號解釋之協同意 

見書即強調：「正當行政程序之要求：法律設上述申請 

期 限 之 規 定 ，應使土地所有權人獲悉充分資訊以及給  

予 相 當期間，而可合理期待其適時行使椹利。， (聲 

證 1 5號 ）

( 2 )  大院黃茂榮前大法官於釋字第7 3 1 號解釋之協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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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書亦指出：「因系爭規定涉及原土地所有權人財產權 

及其選擇補儐方法之權利行使的限制，故應受正當行政 

程序之檢驗：包含其限制是否妨礙原土地所有權人知悉 

為有利其選擇所需之相關資訊，並適時向主管機關，透 

過言詞或書面陳述 意 見 ，以主張或維護其權利。特別 

是 ，不應有利用程序上要求，在無必要資訊的情況下， 

命原土地所有糂人短期内即應為申請之規定，否 則 ， 

將導致實質上剝奪原土地所有權人選擇補償方法之權  

利的結果。！ (聲 證 1 6號 ）

( 3 ) 大院葉百修前大法官於釋字第6 6 7 號解釋之不同意 

見書並強調，保障人民之受告知權非僅針對限制人身自 

由之刑事司法程序，尚應擴及於行政程序，對於人民之 

一般自由權利（包含財產權在内），均應給予充分之受 

告知權保障：「人民有受妥適通知權利之保陳，分別 

規定於欧洲人權公約笫五條第二項及第六條第三項第  

一款。前者係人民於遭受逮捕時，應以其所得理解之語 

言或表達方式，妥適告知其受逮捕之案件事實與原因犯 

罪 ；後者則係人民於接受法院審判時，應以其所得理解 

之語言或表達方式，妥適通知其受逮捕之案件事實與原 

因犯罪。從條文的規範内容而言，公約對於人民受妥適 

通知權利之保障，似乎僅止於『司法審判程序』，惟公 

約第五條所保障者係人民一般自由與權利保障，第五條 

第二項規定僅規範人民於逮捕時應受妥適告知，則應係 

凸顯保障人身自由之重要性，一般學者與之後歐洲人 

權法院之實務見解，則以公約笫五條之規範目的，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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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稱應受妥適告知之權利，應可適用於任何國家權力 

於僅害公約笫五條及其他受公約保障之自由權利時， 

均應有此項受妥適告知椹利之保陳（註十九） 。此種 

程序基本權利之概念，以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五 

條 之 規 定 ，即不分適用於行政或司法痤序，凡侵害人 

民之生命、自由或財產，其程序均須遵守上開原則（註 

二十）。本院就訴訟權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，固然自釋 

字第三八四號解釋以刑事訴訟程序為開始，但已漸及其 

他訴訟程序（註二十一）乃至行政程序（註二十二） ， 

亦不排除立法程序甚至憲法修正程序，均應遵循正當法 

律程序原則之精神。」 （聲 證 17號 ）

4 . 惟 查 ，土地法第219條 第 1 項 ：「私有土地經徵收後，有 

左列情形之一者，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微收補償發給完竣 

屆滿一年之次日起五年内，向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地政 

機關聲請照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：一 、徵收補償發給完竣 

屆滿一年，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。二 、未依核准徵收 

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。」之規定，針對國家強制徵收土地， 

卻予以閒置而未充分利用，或未依照原定核准徵收之計畫 

使用之情形，雖賦予原土地所有權人於5 年期間内，有聲 

請照價收回之權利。然私人土地一旦經國家徵收，其實際 

使用狀況即非原土地所有權人所得掌握，倘發生上開法定 

聲請事由，原土地所有權人實無從得知，徵收機關或需地 

機關自應主動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，使其得及時向機關聲 

請收回土地，然土地法第219條 第 1 項卻未設有相關之通 

知 規 定 ，對於原土地所有權人之程序保障明顯不足。

L92I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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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就 此 ， 大院陳新民前大法官於所著「財產權保障的陰暗 

角落？一論被徵收人的回復權問題」一 文 ，即明確指出土 

地法第219條 第 1項及土地徵收條例第9 條 1有關聲請收回 

土地規定之缺失：「新的土地徵收法對取回權的規定，只 

有 『枝節式』的澄 清 ，沒有進一步的宏觀格局之改進。而 

糾正舊法僅有四年的買回期限，對於人民的保障較多，是 

值得贊同。但是這個保障，人民只有二十年的期待期，且 

原財產權人因為該土地被徵收後，所有權已經轉移，原財 

產權人已無從擁有所有權人得以掌控其財產狀況的能  

力 > 例如政府機關的門禁森嚴，特別是當被徵收為國防用 

地 ，原財產權人即無從瞭解其徵收財產有無合目的使用。 

即使知悉真相時，可能已經逾越了請求的期限。因 此 ，有 

必要考慮規定使用人有『告知義務』 ，當徵收土地已不必 

為徵收計畫所需時，即負有告知原財產權人之法定義務， 

俾使其能行使取為權利 。 i (聲 證 18號 第 4 2 3、4 2 4頁） 

認為不論係土地法第2 1 9 條或土地徵收條例第9 條之規 

定 ，就原土地所有權人聲請收回土地之權利保障顯有不 

足 ，均應補充規定機關應負「告知義務」，做適時之通知， 

以使原土地所有權人得及時主張收回土地請求權。

1 土地微收條例第9 條 ：

被徵收之土地 .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•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 

徵收公告之日起2 0 年内•向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微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1 不適用

土地法第21 9條 之 規 定 ：

一 、 徴 收 補 償 發 給 完 竣 屆 滿 3 年•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。

二 、 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。

三 、 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 年 ，不地續依原微收計晝使用者 -

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收受申請後，經査明合於前項規定時，應報原核准徵收機關核准後’通知 

原土地所有權人於6 個月内缴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及地價加成補償，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。

第 1 項 第 1 款之情 形 ，係因不可歸责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者，不得申請收回土地。

第丨項第 I 牧所稱開始使用，指興辦事業之主體工程動工。但依其事業性質無需興建工程者，不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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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土地法學者陳立夫教授並另提出日本土地收用法第106條 

及 第 107條規定作為參考，需地機關於知有得收回土地之 

事由發生時自應儘速告知原土地所有椹人，贵定原土地所 

灰描人於該尊行政程序上之「受告知椹 i ，使其得獲有更 

為周全之程序保障：

( 1 )  「土地徵收程序依法完成，興辦事業人（需用土地人） 

取得其興辦事業所需用之土地所有權後；該徵收之土 

地 ，自事業認定公告之日起二十年内，因事業之廢止、 

變更或其他事由，致興辦事業人無需使用徵收土地之 

全部或一部，或自事業認定公告之日起已逾十年，未 

將徵收土地之全部供事業使用時，權利取得裁決所定 

權利取得時期之土地所有權人或其概括繼承人（稱『買 

受權人』） ，得於無需使用該土地之時期起五年内或 

自事業認定公告之日起二十年内之任一較後之時期， 

對於興辦事業人無需使用部分之土地、未供事業使用 

之 土 地 ，及土地所有權以外之他項權利，提供相當於 

徵收補償金之金額給該徵收土地之現所有權人，而買 

受（買回）該土地（土地收用法第106條 第 1 項 ）。…… 」

(聲 證 19號 第 5 9 、6 0 頁）

( 2 )  「興辦事業人於有前述無需使用之土地或未供事業使 

用之土地時，應立即將其情事通知買受權人（原土地 

所有權人或其概括繼承人） 。但興辦事業人非因過失 

而無法確知買受權人時，應於該土地所在地之地方新 

聞 紙 ，將應通知之内容為一個月至少三次之公告 (法 

第 107條 第 1 項 ） 。買受權人自收受通知之日起或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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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次公告之日起，已逾六個月者，不得行使買受權（法 

第 107條 第 2 項 ）…… 》」 （聲 證 I 9 號 第 6 0 頁）

7 .  此 外 ，參 考 3 4 年 4 月 2 9 日修正前土地法施行法第8 0條 

規 定 ：「有土地法第三百五十一條（註 ：現行土地法第219 

條變更前條號）情 形 ，其原土地所有權人於接到主管地政 

機阽通知後，六個月内不要求買回其土地時，主管地政機 

關得呈准原核准徵收機關，照原徵收價額收歸公有。」（聲 

證 2 0 號 ）顯示機關主動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聲請收回土 

地並非新創制度，事 實 上 ，規定機闇負有告知義務毋寧更 

有助於及早確定系爭土地之權利歸眉，避免法秩序處於不 

安定之狀 態 。易言之，於原土地所有權人受有通知後，於 

一定期間經過後仍放棄收回者，倘賦予失權效，認其收回 

權因此歸於终局消滅，較無違反程序保障之疑慮。然 而 ，• 

倘機關自始至终即未告知原土地所有權人發動聲請權之 

必要資訊，僅被動箄待其偶然注意而提出聲請，甚至淇然 

視其收回土地請求權之時效經過未及主張，不顧原土地所 

有椹人之椹益即賦予失椹之效果，如此之行政程序實難謂 

正 當 ，亦實質上「架 空 I 土地法笫 2 1 9條 第 1 項之規定， 

失喪該條文「還地於民 I 之立法美 意 。

8 .  據 上 ，土地法第21 9條 第 1 項未定有應主動通知原土地所 

有權人聲請收回土地之規定，實有悖於憲法所要求之正當 

行 政 程 序 ，顯屬違憲。

(三）土地法第 219條第 1項未定有應定期告知原土地所有權人土地 

使用狀況之規定，亦缺乏足使原土地所有權人瞭解該土地使用 

狀況之資訊公開機制設計，造成原土地所有權人未能獲知必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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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資訊，無以及時請求收回土地，對其受告知權之保障明顯不

足 ，不符憲法之正當行政程序之要求：

1. 土地經徵收後，因轉由國家利用，其實際使用狀況之相關 

資訊亦遭國家壟斷，原土地所有權人實難瞭解，業如前 

述 ，是儘管土地法第219條 第 1 項規定賦予原土地所有權 

人有聲請收回土地之權利，惟因原土地所有權人於土地經 

徵收後即陷於資訊遭國家壟斷之狀態，實無以判斷是否有 

權聲請收回土地，致未能及時向原徵收機關請求收回土 

地 ，容易發生請求時已逾越5 年之法定聲請收回土地期限 

之 情 形 ，亦 即 ，因土地法第21 9條條文第 1 項規定未強調

「告知程序」之 踐 行 ，造成該條文所賦予人民聲請收回土 

地之權利形同虛設，實質上無法原欲發揮之「還地於民」 

之 作 用 。

2 .  尤 其 ，依都市計畫法徵收之公共設施保留地，若未依照原 

先核准之徵收計畫所定期限内完成使用，因回歸適用土地 

法 第 21 9條 規 定 ，原土地所有權人雖亦享有5 年之土地收 

回期間，且得延長自核准计畫之使用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 

前 述 5 年 期 限 （内政部 8 4 年 9 月 2 6 日台(84)内地字第 

8488181號函鞸意& 參照） ，然因土地法第2 1 9條未定有 

告知原土地所有權人土地使用狀況之規定，同樣缺乏資訊 

公開機制作為配套，是縱於核准計畫使用期限屆滿後，原 

土地所有權人亦因對土地使用狀況不瞭解，缺乏主張權利 

之必要資訊，同樣容易有未能及時向原徵收機關聲請收回 

土 地 ，致提出聲請時已逾越5 年收回期限之情形發生。

3 .  是 以 ，為符合憲法正當行政程序之要求，對於原土地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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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人之受告知權給予充分、完足之保障，土地法第219條 

第 1 項自應有機關須定期就該土地之使用狀況應告知原土 

地所有權人之規定，或設計足使原土地所有權人瞭解該土 

地使用狀況之資訊公開機制，使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有機會 

獲取必要且充分之資訊，以適時主張土地收回請求權。

4 . 另 外 ，或有謂經徵收之土地，倘若其土地外圍並未遭到封 

閉 ，原土地所有權人仍有可能透過其外觀即得知悉系爭土 

地是否遭受閒置未予有效利用，或有未按原先徵收計畫使 

用之情形，並無資訊遭到國家壟斷之問題云云，然此主張 

無亦係轉嫁注意義務於原土地所有權人，反而要求原土地 

所 有 權 人 ，於土地經徵收後，仍 須 「随侍在側 i ，亦 即 ， 

要求原土地所有權人應自己「隨 時 I 注意並探詢該土地之 

使 用 狀 況 ，以瞭解可否聲請收回土地。甚 者 ，上開主張毋 

寧係限制原土地所有權人不得任意自由搬遷至他處，或縱 

已搬遷他處者，仍賦予其應時常返回原處觀察該土地使用 

狀 況 之 義 務 ，惟該等注意義務之不合理且欠缺期待可能 

性 ，實不言可喻，尤 其 ，土地法笫21 9條 第 1 項 第 2 款所 

定 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，之聲諳事由是否發 

生 ，並非原土地所有權人可得一望即知，於資訊偏在行政 

機關之情形下，要求原土地所有權人隨時主動探知土地使 

用 情 形 ，實已過度加重原土地所有權人之負擔，或者根本 

上即欲其放棄土地之收回，益證土地法笫219條所定聲請 

收回土地之椹利，在未強調踐行「告 知 i 程序之情形下， 

僅係虛有其表而已，實質上根本無從發揮原欲還地於民之 

功 紙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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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此 外 ，土地使用狀況是否已達「開始使用」或 「依核准徵 

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」之 規 定 ，乃不確定法律概念，甚至 

有透過司法實務見解，予以擴張解釋而濫用之虞’ 大院 

劉鐵錚前大法官於釋字第236號解釋之不同意見書中即指 

出 ：「前開行政法院六十八年判字第五十二號判例，則於 

原土地所有糂人收回權行使要件上 -不依核准計劃使用 - 

增 加 『係針於所徵收土地之整艎不依原核准計劃使用而 

言』乙 詞 ，以示限制，似有电法律條文廉義之嫌，使所謂 

不依核准計釗使用之要件，成為極不確定之概念，有更形 

成主觀認定之缺陷，有易被誤用、濫用之可能，對憲法所 

保障之人民財產權造成屐重傷害。蓋在整艏觀察下，可能 

會 置 1•不依核准计釗使用』之 要 件 ，於無用之境地；在整 

體觀察下，縱僅使用徵收土地百分之十四，而其餘百分之 

八十五強未被使用，也可謂非眉不依核准計割使用；在整 

體觀察下，部分徵收土地雖長達二、三十年閒置不用，也 

可謂與不依核准计釗使用有間，是則土地法調和私益與公 

益 ，均衡私人財產之保護及公共利益之增進的努力，將被 

破壞殆盡矣！ i (參 聲 證 1 0 號 ）現 實 上 ，人民對於聲請 

收回土地事由是否發生，可謂判斷不易，於此情形下，未 

有土地使用情形之告知程序作為配套，逕要求人民主動聲 

請收回土地，顯非妥適。

6 .  實 則 ，根據土地徵收條例第4 9 條前段規定：「已公告徵 

收 之 土 地 ，需用土地人應切實按核准計畫及所定期限使 

用 。在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前•需用土地人應每年檢封 

其興辦事業計畫，並由其上級事業主管機關列營。！需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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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負有定期檢討興辦事業計畫之義務，其就徵收土地之 

使 用 狀 態 （包含闢建狀況及使用面積等）自已有所掌握， 

現僅不過係要求其將既有之資訊告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或 

對外公布而已，對於機關而言並無過度之行政成本負擔。

7 . 據 上 ，土地法第219條並未定有徵收後土地使用狀況應予 

告知原土地所有權人之相關規定，亦缺乏足使原土地所有 

權人瞭解該土地使用狀況之資訊公開機制設計，造成原土 

地所有權人因無從獲知土地利用狀況之相關資訊，致未能 

及時向原徵收機關請求收回土地，容易發生請求時已逾越 

5 年之法定聲請收回土地期限之情形，使土地法第219條 

條 文 第 1 項規定形同虛設，對於原土地所有權人土地收回 

請求權之保障顯有未周，實 不 符 憲 法 前 揭 大 院 釋 字 第  

7 3 1 號解釋意旨所揭示憲法之正當行政程序之要求，自屬 

違 憲 。

(四）土地法第219條第 1項未定有應主動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聲請 

收回土地之規定，且未規定於收回土地之期限屆至前，機關應 

定期將土地使用狀況告知原土地所有權人，亦無土地使用狀沉 

之資訊公開機制作為配套，造成原土地所有權人容易因資訊不 

足而未能及時請求收回土地，與憲法所要求之財產權應受嚴格 

程序保障之意旨不符：

1 .按 ，憲 法 第 1 5 條保障人民之工作權及財產權。國家就私 

人財產執行徵收係對所有權人財產權之強制剝奪，對於人 

民財產權之侵害莫此為甚，自僅限於為重大公益需求之必 

要情形下，方得容許之。是對被徵收財產之權利人而言， 

因係為公共利益遭受特別犧牲，國家自應儘速給予合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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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當之補償，以填補其財產權被剝奪或其權能受限制之損 

失 ，且於土地法或土地微收條例中必須詳細及明確之規 

範 ，舉凡徵收土地之各項要件及應踐行之裎序，法律規定 

自 應 「不厭其詳 , ，俾行政主營機關之處理有具體規範可 

循 ，以確保受徵收處分之人民之財產權保陳，此即憲法所 

嚴格要求之財產權裎序保陳功能。就 此 ，有以下解釋意旨 

可資參照：

(1 )  大院釋字第4 0 9號 解 釋 ：「徵收土地對人民財產權發 

生嚴重影摩，舉凡徵收土地之各項要件及應踐行之程 

序 ，法律規定應不厭其詳。有關徵收目的及用途之明

確 具 體 、衡量公益之標準以及徵收急迫性因素等，均 

應由法律予以明定，俾行政主管機關處理徵收事件及 

司法機關為適法性審査有所依據。尤其於徵收計盡確 

定 前 ，應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，俾 

公益考量與私益維護得以兼顧，且有促進決策之透明 

化 作 用 。土地法第二百零八條各款用語有欠具體明 

碓 ，徵收程序之規定亦不盡周全，有關機關應本諸上 

開意旨檢討修正，併此指明。」 （聲證 2 1號 ）

( 2 )  大院釋字第6 5 2號解 釋 ：「按徵收土地應補偾之地價 

及其他補偾費，應於公告期滿後十五日内發給之，如 

徵收補償價額經復議或行政救濟結果有變動者，其應 

補偾價額差額，應於其結果確定之日起三個月内發給 

之 （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三條前段、土地徵收條例第二 

十條第一項前段、第二十二條第四項參照） 。本院釋 

字第五一六號解釋亦謂：『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三條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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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，徵收土地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，應 於 『公告 

期滿後十五日内』發 給 。此項法定期間，雖或因對徵 

收補償有異議，由該管地政機關提交評定或評議而得 

展 延 ，然補償費額經評定或評議後，主管地政機關仍 

應即行通知需用土地人，並限期繳交轉發土地所有權 

人 ，其期限亦不得超過土地法上述規定之十五日（本 

院院字第二七0 四 號 、釋字第一一0 號解釋參照） 。 

倘若應增加補償之數額過於龐大，應動支預備金，或 

有其他特殊情事，致未能於十五日内發給者，仍應於 

評定或評議結果確定之日起於相當之期限内儘速發給 

之 ，否則微收土地核准案，即應失其效力。』均係基 

於貫徹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及財產權之程序保 

陳功能，就敬收補償發烚期限而為之嚴格要求 。 i (聲 

證 2 2號 ）

2 . 次 按 ，參 照 大 院 釋 字 第 53 4號解釋意旨：「人民依法取 

得之土地所有獾，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，為憲法第一百 

四十三條第一項所明定。土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

要 ，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1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強制 

取得 之 謂 ，相關法律所規定之徵收要件及程序 I 應符合憲 

法笫二十三條所定必要性之原則。需用土地人依土地法所 

定徵收程序辦理徵收時，應預先依土地法第二百二十四條 

規定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，附具相關文書，依同法第二百 

二十二條規定聲請核辦，;^合法取得人民之私有土地所有 

權 後 ，即應按照徵收計晝開始使用，以實現公用需要之徵 

收目的。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，私有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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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經微收後，自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一年，未依徵收計 

畫開始使用者，原土地所有栊人得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 

滿一年之次日起五年内，向該營市、縣地政機關聲請照徵 

收償额收回其土地，即係防止徵收機關封不必要之徵收或 

未盡周詳之徽收计書率行核准、或需用土地人邊延興辦公 

共 事 業 ，致有遠徵收之正當性或必要性，因而特為原所有 

槐人保留收回權。！ (聲 證 2 3 號）是 以 ，土 地 法 第 219 

條 第 1 項規定原土地所有權人有收回土地請求權，究其性 

質 ，可謂係其原先土地所有權之延續，自同眉憲法所保陳 

財產權之範疇，此蠶為大院釋憲前例巳予青認在案。換 

言 之 ，私人土地雖經國家徵收而為國家所有，惟於收回期 

限屆至前，原土地所有權人就該土地所應享有之財產權， 

並不因國家執行徵收便即刻喪失，而係改以「微收補償費 I 

及 「土地回收請求權 I 併 存 之 「價值存續，方式存在，仍 

受憲法之保 障 ，帳因事後確定國家原先之徵收行為確為不 

必要或不符原先徵收目的之情形下，實質上相當於違法微 

收 ，原土地所有栊人自有權向國家聲請照價收回土地，以 

回復原先之「存續 保 障 I (即回復原狀） ，此乃貫撤惠法 

保障財產權之意旨可得出之必然結綸2 。

3 . 此 外 ， 大院陳新民前大法官亦曾以1974年 1 1 月 1 2 曰

’莆百修大法官釋字笫6 5 2號解釋之部分協间意見書亦強调財產權「存續保陣 1 之重要性：「憲 法 第 I•五 
條關於財產權之保障具有雙重功能，除具制度保陣與個人保障外，並具存續保障與償值保障之功能。憲 

法保障財產權之主要目的，並不在於禁止對財產權之無補償的剝奪，而是在於確保財產權人能擁有其財 

產 櫂 ，藉以對抗國家之違法侵害。因 此 •財產權保陳原則上是一種存讀保陣，衹有在困家基於公益上需 

要•依法加以合法侵審（如公用敬收）時•財產相之存蜻保陳•始由價值保陳替代之。此觀本院釋宇第 

四 0 0 號解釋謂 r 憲法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產權赢予保障之規定，旨在破_保個又依財 i 之 1■存續狀態』 

行使其自由使用、收益及處分之權能，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成第三人之侵害，俾能實現個人自由，發屐人 

格及雎護尊嚴•■如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，國家機關雖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，但 應 給 予 f■相當 

之補償』，方符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恚旨 J 云云甚明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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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國聯邦憲法法院「回復徵收概念消逝案」（Aufl6sung des 

Rtickenteignungsbegriffs) 為 例 ，指出前開德國聯邦憲法法 

院判決已明確肯認，原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回收請求權係 

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内容之一：

(1) 「聯邦憲法法院廢棄了聯邦行政法院的見解，宣布^依 

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的旨意，當被徵收土地已不能 

符合徵收之目的時，原所有椹人擁有『回復取得權』。 

這個權利的實現，無庸明確的法律為請求權之基礎。』」

(2) 「憲法法院也坦承，的確由基本法第14條並沒有明白 

提出瞭解決回復移轉請求權的答案，但是只要從憲法 

保 陳 人 民 財 產 權 ，以及關於徵收制度的嚴格規範意 

旨 ，就可以導泺出承認人民財產權保陳可以涵括至取 

回被徵收土地的權利之上。 ,

( 3 )  「憲法法院認為徵收人民土地，也是屬於所謂的『古 

典徵收』的 概 念 ，是將私人土地徵收予公共事業。但 

徵收不是為公共事業『創設財產』為 目 的 ，而只是一 

個為達到公共利益所為的手段而已。這個不得已的手 

段 ，在當目的巳不能達 成 時 ，當然可以回復原來的所 

有權狀態，所以藉著對徵收的『本質認定』一不得已 

強制剝奪所有權一，可 以 導 出 人 民 擁 有 『回復請求 

權 』 。」 （參 聲 證 18號第 4 0 6、4〇7 頁）

4 . 另公法學者劉建宏教授亦曾強調，對於財產權之所有人而 

言 ，財產權所受程序保障之具體内涵，即包括：「在行政 

程序或訴訟程序中有效防衛其財產利益 I 及 「對於其他私 

權主體實現並貫徹其財產利益」之 功 能 （聲證 2 4 號 第 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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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） 。

5 .  是此，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收回土地請求播既同屬憲法第15

條所保障財產栊之範团内，該描利自亦應為憲法所嚴格要 

求之財產權程序保障功能所及。因 此 ，於原土地所有權人 

尚擁有其土地之「財產存續」階 段 ，憲法所嚴格要求，國 

家須事前就實行土地徵收之法律要件及程序予以明確規 

範 ，且機關徵收土地之過程並應遵守正當行政程序，方得 

將原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予以強制剝奪等等程序保 

障 ，縱於土地經徵收後轉換為「價值存續」之 階 段 ，亦應 

做相同強度之程序保障要求。易 言 之 ，因土地回收請求 

權 ，性晳上係原土地所有描人財產椹之延纊，同眉憲法所 

保陳財產權之内容之一，自應同為財產獾之嚴格程序保陣 

功能所及，立法者不僅應制訂明確之法律規定，更應積極 

制定相關配套機制，使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有效實踐該權利 

或及時主張收回土地之可能，避免財產權保障出現漏洞， 

亦可同時矯正國家濫用徵收之不法狀態。至 此 ，憲法對於 

人民財產權之保陳方堪稱完 俤 。

6 .  誠如前述，土地經徵收後，其實際使用狀況僅國家方得清 

楚知悉，原土地所有權人實無從瞭解，土地法第219條第 

1 項雖規定原土地所有權人於其土地經徵收後，於一定期 

間内有收回土地之請求權，然因未配合應主動通知原土地 

所有權人得聲請收回土地之規定，加 以 ，原土地所有權人 

就土地之使用狀況未受定期告知，亦缺乏土地使用狀況之 

資訊公開機制以獲取作成判斷所需要之充分資訊，自無從 

判斷是否發生土地法第2 1 9 條 第 1 項所定收回土地之事

L92147W3-1
02/|719?2S-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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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，故往往未能及時聲請收回土地，容易發生請求時已逾 

越 5 年之法定聲請收回土地期限之流弊，此除明顯使系爭 

條 文 「還地於民」之立法美意喪失，更有悖於憲法對於財 

產權所嚴格要求之程序保障，明顯構成違憲。

肆 、綜 上 ，國家徵收人民所有之土地，僅限於公用徵收或重大公益之必要 

目 的 ，並應按照市價給予補償，且國家徵收土地，若有未予使用或使 

用不合徵收目的之情形，即應將所徵收之土地返還土地所有權人，以 

避免徵收之浮濫，此即土地法第2 1 9條 第 1 項規定之土地收回請求權。 

系爭確定判決所適用之土地法第2 1 9 條 規 定 ，於法定收回土地事由發 

生 後 ，未定有機關應主動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聲請收回之規定，對其 

收回土地權利之保障顯有不足外；另於土地收回期限屆至前，未定有 

須定期告知原土地所有權人土地使用狀況之規定，亦缺乏足使原土.地 

所有權人瞭解該土地使用狀況之資訊公開機制設計，造成原土地所有 

權人未能獲知必要資訊，無以判斷能否聲請收回土地，容易發生請求 

時 已 逾 越 5 年之法定聲請收回土地期限之問題，使該條文所賦予之土 

地收回請求權形同虛設，實不符憲法所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，亦未貫 

徹憲法對於財產權程序保障之嚴格要求，明顯牴觸憲法第15條保障人 

民財產權之意旨。是 此 ，爰 請 大 院 迅 予 宣 告 相 關 法 規 違 憲 ，以符憲 

法 意 旨 ，並維護聲請人之權益，無任感禱。

謹 狀

司 法 院  公鑒

中華民國106年 5 月 1 5 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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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狀 人 ： 聲 請 人 劉 錦 德  

劉偉样

撰 狀 人 ： 代 理 人李念祖律師

劉昌坪律師 

陳毓芬律師

附 件 ：委任狀正本乙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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